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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华润立方药业（安徽）有限公司 

2023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 

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上市公司”）于 2023

年度完成对安徽立方药业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华润立方药业（安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润立方”或“目标公司”）的重大资产出售，交易完成后，华润润

曜健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润曜”）持有华润立方 51%的股

权，本公司持有华润立方 49%股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监管规则适用指引—

—上市类第 1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8 号——重大资产

组》等相关法律法规，现将华润立方 2023 年度业绩承诺及完成情况说明如下： 

一、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本公司与华润润曜及华润立方签订的《关于安徽立方药业有限公司的增

资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协议》”），各方约定如下： 

目标公司应从华润医药商业审计机构备选库中聘请双方认可的第三方审计

机构，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前完成对目标公司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债权清

单中的全部债权收回情况及 2023 年度业绩情况的专项审计（以下称“专项审计”），

且由双方同期完成对专项审计结果的书面确认，如逾期仍未完成确认的，视同各

方均认可第三方中介机构的报告。 

如专项审计结果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1）目标公司已收回约定的债权清单中的全部债权，或上市公司按照协议

约定已受让目标公司约定的债权清单中全部尚未收回的债权并将对应债权按照

账面净值金额支付给目标公司； 

（2）目标公司 2023 年度专项审计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2,200 万元（大写：

贰仟贰佰万元，以下称为“目标净利润”），则第三笔增资款金额为增资价款的 20%，

即 2,260 万元（大写：贰仟贰佰陆拾万元），华润润曜于专项审计结果得到书面确

认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全部剩余增资款。 

各方同意： 

（1）如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目标公司未能全部收回约定的债权清单中的

全部债权，则上市公司有义务按照账面净值金额受让目标公司未收回部分的债权，

并于 10 个工作日内将对应债权金额支付给目标公司；如上市公司未在前述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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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向目标公司支付全部款项，则目标公司有权从应付上市公司分红中直接扣减未

支付的款项，直至目标公司获得上市公司应支付的全部款项； 

（2）上市公司承接未收回债权余额后，后续上市公司向债务人追索的，目

标公司应予以配合，但上市公司追索债权的方式不得损害华润润曜及目标公司的

权益和声誉。华润润曜和目标公司对该款项能否回收不承担任何责任，目标公司

收到经追索后收回的款项的，由目标公司在收款后 5 个工作日内按上市公司受让

债权金额无息转付给上市公司。 

（3）如目标公司 2023 年度净利润未达目标净利润，目标净利润与实际净利

润的差额部分由华润润曜在最后一笔增资款中等额调减。为避免歧义，本条所言

的增资款调减的上限为第三笔增资款额度。华润润曜于上市公司买断债权的款项

付清或专项审计结果经各方书面确认（以孰晚为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目标

公司支付剩余增资款。 

二、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华润立方已聘请第三方审计机构对华润立方债权收回情况及 2023 年度业绩

情况进行专项审计。 

截至本说明出具之日，华润立方尚未收回的债权余额为 103.65 万元，根据

约定，本公司已按照账面净值金额受让该部分未收回的债权，并将对应债权 63.08

万元支付给华润立方。后续华润立方收到经追索后收回的款项的，将在收款后 5

个工作日内按本公司受让债权金额无息转付给本公司。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专项审计后华润立方 2023

年度净利润 2,034.26 万元，经确认剔除 2023 年度因聘请中介机构等原因产生的

额外支出 176.51 万元，将该部分支出予以加回后实现净利润 2,210.77 万元，完

成 2023 年度承诺的业绩。目前华润立方已收到华润润曜根据《增资协议》支付

的第三笔增资款 2,260 万元，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增资款项已支付完毕。 

 

 

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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